福建理工大学教务处
校教务〔2026〕21号


关于组织做好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

学生课程重新学习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根据《福建理工大学普通本科学生学籍学历管理条例》（福工大教〔2025〕10号）与《福建理工大学本科学生重新学习管理办法》（校教务〔2025〕70号）两份文件的精神要求，为有序组织并扎实做好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本科学生课程重新学习相关工作，现将本次重新学习工作的有关事项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安排

本学期课程重新学习有跟班重修和重组班（系统中为“重修报名”）学习两种方式。

1.开课单位应于3月25日之前在教学综合服务信息平台中设置可以跟班重修的课程班级，设置为“可报”的即为本学期学生可以报名跟班重新学习的课程。

2.无法跟班重修的课程以重组班的形式开课，学生在教学综合服务信息平台点击“重修报名”进行报名，开课单位根据报名情况组织开课。

3.学生在教学综合服务信息平台报名跟班重修和重组班（平台中为“重修报名”）的时间为3月26日至3月29日。逾期系统自动关闭。

二、缴费安排

本学期重新学习缴费时间为3月31日至4月7日。学生所在学院待重新学习报名结束后，汇总报名学生的信息和缴费金额报给教务处，教务处将学生报名数据及缴费金额上传校园统一支付平台，学生（含离校待考学生）于4月7日之前通过网页端或手机端登录校园统一支付平台进行缴费。
三、教学及考试安排

1.各开课单位须规范组织教学工作，重组班课程需在教学综合服务信息平台完成排课并及时告知学生。各单位应于4月10日前，将《福建理工大学重新学习课程教学组织安排表》报送教务处备案。

2.重新学习课程考试原则上随该课程正常期末考试同步进行，执行同课程、同试卷，不单独设置重新学习考场。重组班课程确有特殊情况可单独组织考试，须严格依据教学大纲命题，不得降低考核标准，试卷须履行相应审批流程。单独组织考试的课程，应在教学综合服务信息平台完成排考并提前通知学生。

3.毕业班学生课程考试成绩须于6月3日前全部录入完毕。
四、其他事项

1.学生所在学院应细致审核学生提出的重新学习课程申请，综合考虑其申请的课程数量及当前课程的开设情况，确保学生在学业负担合理的前提下，能够顺利完成正常课程与重新学习课程的学习任务。

2.加强过程考核，课程成绩按平时成绩和课终考核成绩综合评定，以此提高学生出勤率,同时任课教师可以实时掌握学生学习状况,开展个性化教学，提高课程重新学习质量。参照《福建理工大学本科学生课程考核管理规定》(福工大教〔2023〕12号)，学生重新学习平时成绩应占30%-50%，平时成绩应依据学生的平时作业、平时测验、课程设计、项目报告、课程论文、实验成绩、期中考试等进行统一评定，出勤和平时课堂表现等成绩不能超过10%。

3.重新学习缓考申请应在考试之前提出并办理好相关手续，确有特殊原因无法在考试前办理相关手续的，原则上在考试结束后两周内提交相关证明材料。

4.各学院应按照期末考试的要求，给每个考场配备一部金属探测器，监考老师负责在考生进入考场之前进行检测。

5.加强学院巡视工作，每场考试应有学院领导参加巡视，学院应有应急预案，以处理突发事件。

6.开课学院严格按照期末阅卷标准评阅重新学习考试试卷，阅卷要认真、公正、无误，成绩评定要客观，存档材料要齐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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